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Ｎｏ.３ꎬ２０２１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关于建立健全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综合执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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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统一规范高效的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是维护自然保护地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ꎮ 为推动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综合

执法改革ꎬ本文论述了建立健全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综合执法的现实意义ꎬ总结了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改革实践

现状ꎬ分析了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存在的主要问题ꎬ在此基础上ꎬ从立法保障、体制机制、制度体系和能力建设

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ꎬ并对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执法体制机制提出了设想ꎬ以期为加快推进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综合

执法改革提供参考ꎬ为实现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依据ꎮ
【关键词】自然保护地ꎻ生态环境ꎻ综合执法ꎻ体制机制ꎻ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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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保护地是保护自然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的

有效措施ꎬ是设立生态屏障、维护国土生态安全的

重要措施ꎬ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

载体ꎮ 统一规范高效的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是维护

自然保护地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ꎮ 然而ꎬ自然保

护地生态环境执法一直存在执法缺失和多头执法

的问题ꎮ 为有效开展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综合执

法ꎬ党的十八大以来ꎬ党中央、国务院围绕行政执

法改革、生态环境监管、自然保护地建设印发了一

系列重要文件ꎬ着力推进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综

合执法改革ꎮ
推进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综合执法的现实意

义是什么? 当前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综合执法的

实践探索如何? 我国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综合执

法面临哪些问题? 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自然保护

地生态环境综合执法? 本文尝试就上述问题进行

探讨分析ꎮ

１　 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综合执法的现实

意义

１ １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ꎬ实行最严格生态环境保

护制度的重要保障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１] 提出“建立包括相关部门

在内的统一执法机制ꎬ在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实行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ꎬ为落实

统一实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要求ꎬ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

导目录» [２]ꎬ明确生态环境部门涉及自然保护地

的非法开矿、筑坝、修路和建设等造成生态破坏的

四项执法事项ꎮ 为此亟须建立健全生态环境综合

行政执法体制ꎬ明确执法权限和程序ꎬ完善综合执

法制度体系ꎬ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执法ꎬ以制度保障

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安全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ꎮ
１ ２　 加快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改革ꎬ维护自然

保护地生态环境安全的迫切需要

自然保护地占我国国土面积的 １８％ꎬ在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存自然遗产、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

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ꎬ是生态

建设的核心载体ꎮ 然而ꎬ在全国自然保护区内人

类活动违法违规问题也非常普遍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底ꎬ生态环境部“绿盾”强化监督发现ꎬ４２６ 个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中有 ３２８ 个存在采石采砂、工矿用

地、核心区缓冲区旅游设施、水电设施等四类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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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ꎮ 可见ꎬ建立健全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综合

执法ꎬ明确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综合执

法的主体ꎬ确保执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ꎬ是维护自

然保护地生态环境安全的迫切需要ꎮ
１ ３　 实现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自然保护地是生态环境综合执法的重点区

域ꎬ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是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自然

保护地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具有以下方面特征:一
是执法力量不足ꎮ 大多数自然保护地地理位置偏

远ꎬ执法人员难以实现网格化监管ꎻ二是专业性

强、涉及领域广ꎮ 自然保护地内执法对信息来源、
执法深度和专业性都有较高的要求ꎬ往往需要专

业监测网和专业执法队伍ꎮ 因此ꎬ推动健全自然

保护地生态环境综合执法体制机制ꎬ提升生态环

境执法能力水平ꎬ是实现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ꎮ

２　 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综合执法的实践

探索

　 　 我国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综合执法一般是由

自然保护地所在行政区域的属地生态环境部门负

责日常生态环境行政执法ꎮ 为建立健全我国自然

保护地综合行政执法ꎬ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多个

文件并对自然保护地行政执法做出规定ꎮ 特别是

２０１７ 年９ 月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

案» [３]提出ꎬ“可根据实际需要ꎬ授权国家公园管

理机构履行国家公园范围内必要的资源环境综合

执法职责”ꎬ旨在探索赋予国家公园独立统一的

资源环境综合执法权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ꎬ１０ 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组建了不同类型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ꎬ围绕建立

统一的行政执法体制进行了积极探索ꎮ 根据其行

政执法改革程度ꎬ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以三江

源、南山、神农架、武夷山、热带雨林等国家公园为

代表ꎬ积极开展资源环境综合执法改革ꎬ组建综合

执法队伍ꎬ通过立法和政府授权ꎬ初步实现了国家

公园范围内资源环境综合执法ꎮ 以三江源国家公

园为例ꎬ青海省人大颁布«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

(试行)»ꎬ立法授权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设立

资源环境综合三级执法机构ꎬ承担包括生态环境

等资源环境领域的执法工作ꎮ 其中ꎬ执法职责整

合所在县级政府所属生态环境等资源环境部门的

职责ꎬ执法人员由相关部门划转ꎻ执法队伍实行园

区管委会和所在县级政府双重管理ꎬ以管委会管

理为主ꎮ 第二类以钱江源、大熊猫等国家公园为

代表ꎬ虽然组建了资源环境综合执法机构ꎬ但尚未

获得充分授权ꎬ执法机制和队伍尚未建立ꎬ部分实

现了统一的资源环境执法ꎮ 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为

例ꎬ新调整设立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直属副处

级事业单位———钱江源国家公园综合行政执法

队ꎬ承担资源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工作ꎮ 第三类以

东北虎豹、祁连山、普达措等国家公园为代表ꎬ尚
未建立资源环境综合执法机构ꎬ仍依托地方政府

各部门开展执法工作ꎬ多头执法、执法不及时的问

题依然存在ꎮ

３　 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存在问题

３ １　 体制机制不健全

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大多是事业单位ꎬ
不具有行政执法权限ꎬ按照«行政处罚法» «行政

强制法»等法律ꎬ需要中央和省级政府立法授权ꎮ
因此ꎬ管理机构发现生态环境违法违规问题ꎬ一般

是委托市县级生态环境部门开展执法ꎬ往往无法

及时有效开展行政执法处罚ꎬ从而也会导致行政

执法证据取证不够充分ꎬ难以与刑事司法有效衔

接ꎮ 根据«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ꎬ允许国

家公园管理机构获得资源环境综合执法的法律授

权ꎬ但试点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下设的资源环境执

法队伍如何行使生态环境等部门的执法权ꎬ以
及如何协调好与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关系尚不

明确ꎮ
３ ２　 制度体系不完善

自然保护地行政执法应当是相对集中行政处

罚权在内容上的深化以及范围领域上的拓展ꎬ主
要包括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ꎬ涉及生态环境、自然

资源、林草、水利、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ꎮ 然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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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各行政执法主体、权限、程序等内容尚不清晰ꎬ
无法统一、规范、高效开展自然保护地资源环境行

政执法工作ꎮ 例如ꎬ关于执法权限ꎬ根据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

导目录»ꎬ生态环境部门负责自然保护地内“非法

建设”造成生态破坏的四项执法事项ꎬ然而“非法

建设”的含义并不清晰ꎬ与林草部门“非法砍伐、
放牧、狩猎、捕捞、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等”造成

生态破坏的执法权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ꎮ 同

时ꎬ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协调联动尚不健全ꎬ针对

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ꎬ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尚

未与生态环境部门以及公安、检察院、法院建立起

针对生态环境刑事案件的侦查、诉讼、审判等协调

配合制度ꎮ
３ ３　 队伍建设能力不足

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综合执法专业性强ꎬ对
执法人员专业性和素质要求高ꎮ 但目前自然保护

地存在的资源环境违法违规行为还要依托市县级

生态环境等部门执法队伍ꎬ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

尚未建立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综合执法队伍ꎻ一
些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已组建的资源环境综合执

法队伍也尚未实现队伍规范化、管理制度化、执法

现代化ꎮ 例如ꎬ执法人员来源多样ꎬ既有行政编制

也有事业编制ꎬ还有社区协管人员ꎻ执法程序不够

规范、尚未制定完善具体执法细则、裁量标准和操

作流程ꎮ

４　 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综合执法相关建议

４ １　 立法推动资源环境综合执法队伍依法执法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出ꎬ“将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

地分为中央直接管理、中央地方共同管理和地方

管理 ３ 类ꎬ实行分级设立、分级管理”ꎮ 针对自然

保护地管理机构行政执法权ꎬ特别是行政处罚权

和有关行政强制措施缺失的问题ꎬ建议从生态地

位重要性、统一规范高效性、资源配置经济性等方

面考虑ꎬ在拟将出台的自然保护地立法中ꎬ应明确

根据实际需要ꎬ原则上授权中央直接管理、中央地

方共同管理的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履行保护地范

围内必要的资源环境综合执法职责ꎬ并通过在单

个自然保护地制定“一地一法”予以依法执行ꎮ
对于地方管理的自然保护地可以委托辖区内自然

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行使相关行政执法权限ꎮ
４ ２　 理顺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综合执法体制机制

针对未授予资源环境综合执法权的自然保护

地管理机构ꎬ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应建立与属地

生态环境等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ꎮ 当发现

环境污染和四类生态破坏行为时ꎬ应当及时将违

法违规线索移交属地生态环境部门ꎬ并配合开展

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行政执法ꎮ 同时ꎬ省市级生

态环境部门负责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执法业务的

指导和监督ꎮ
针对依法授予资源环境综合执法权的自然保

护地管理机构ꎬ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履行生态环

境、自然资源、林业和草原等领域相关执法职责ꎬ
组建资源环境综合执法机构ꎬ成立执法队伍ꎬ并加

强日常巡护队伍培训ꎬ考取相关执法资格ꎬ将日常

巡护和执法有效结合起来ꎮ 同时ꎬ市级生态环境

部门负责辖区内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执法日常监

督检查ꎬ中央或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自然保护

地生态环境执法业务指导和监督ꎮ
４ ３　 完善综合执法制度体系ꎬ构建高效联动执法

机制

建立系统完善的生态环境执法制度体系ꎬ推
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密切配合ꎬ形成高效联动

的综合执法模式ꎮ 一是针对不同自然保护地综合

执法体制机制ꎬ明确界定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审批

监管与综合执法机构的权责ꎬ建立包括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行政监督等多个环节的协调机制ꎬ完善

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的全过程制度体系ꎮ 二是在强

化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协作的基础上ꎬ
积极探索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高效结合的途径ꎮ
例如ꎬ修订完善行政执法法律法规ꎬ提升行政执法

取证规范化水平ꎻ通过环境公益诉讼等形式发挥

检察院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司法监督职能ꎻ设立生

态法庭ꎬ推动解决行政执法领域“执行难”的问

题ꎬ构筑打击生态环境违法犯罪的闭环ꎬ增加法律

威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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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　 建设高效综合执法队伍ꎬ提升综合执法能力

水平

建设高效有力的生态环境综合执法队伍ꎬ逐
步实现队伍正规化和执法规范化、信息化ꎮ 一是

规范自然保护地依法组建的资源环境综合执法队

伍ꎬ结合实际情况ꎬ逐步禁止使用辅助人员执法ꎬ
并在现有执法编制总额内ꎬ动态调整置换不同性

质编制的执法人员ꎮ 同时生态环境部门在法制理

论与业务技能上进行专业性的培训与指导ꎬ确保

严格按照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来开展生态环

境综合执法ꎮ 二是规范执法程序、统一执法装备ꎮ
逐步健全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执法裁量标准ꎬ积
极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ꎬ统一执法制式服装

和标志ꎮ 三是优化执法方式ꎬ加强智能和大数据

监控ꎬ在行政审批监督部门、综合执法机构以及公

检法部门之间构建信息共享平台ꎬ以同步共享行

政执法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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